
其余括弧中的数字，均表示由于还款10万元致

使国家和企业没能从项目新增利润中受益的数

字。1983年借款项目投产新增利润10万元，如

果不还款，企业应多纳 税5.5万元。实行固定

比例上交办法的，企业应多交利润 2 万元，多

留利2.5万元；实行交纳调节税 办法的，企业

应多交调节税0.8万元，多留利3.7万元；实行

定额包干上交办法或递增包干上交办法的，企

业应多留4.5万元。因新增 利 润10万元全部用

于还款，国家和企业所得，均保持在1982年的

所得数额上，没有因新项目投产而受益。实行

递增包干上交办法的，企业多上交了 1 万元利

润，这是由于按 5 %的递增比例包干上交的结

果。当这个项目的借款还清以后，如果每年仍

然实现利润10万元，则1983年各栏括弧中的10

万元也是应纳税利润，其余括弧中的数字则为

国家与企业共同分享的利益。
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为了严格控制

专项借款，要求企业 在向 银行申请专项借款

时，必须要有10—30%的自有资金用于借款的

项目。例如一个项目共需资金100万元，企业

自己要拿出10万元用在项目上，才能向银行申

请90万元的贷款。由于企业归还借款的利润是

免予纳税的 因此，在税前用项目新增利润归

还借款时，必须经财政部门审查同意。《试行办

法》中对企业申请专项借款和归还借款的这些

规定，有利于促使财政、银行和企业共同关心

借款项目的经济效益，更好地发挥银行贷款促

进生产的作用。

利改税有关办法浅释
国营商业、供销社

利改税中的几个问题

姜 洪 南

1983年 4 月23日，国务院批转了 财 政部

《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最近财政部又分别发出关于国

营工交企业和国营商业企业实行利改税财务处

理问题的暂行规定。文件下发后，各地区、各

部门都在认真贯彻执行。现就国营商业、供销

社系统利改税中的几个 具体问 题，作几点说

明。
一、关于商业系统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问

题。《试行办法》规定，确定小型商业企业和

小型商办工业（包括储运企业和商办 农牧 企

业），都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商业零售

企业中“以自然门店为单位，职工人数不超过

二、三十人、年利润不超过三万元或 五 万 元

的”；商办工业中“固定资产原值不超过一百

五十万元、年利润不超过二十万元的”。这是因

为在商业零售企业中，由于经营商品的品种不

同，所处的地段条件不同，利润有高有低，如

果单纯按人数或按利润额一个条件 来 划 分大

中、小型企业，就会产生苦乐不均和扩大小型

企业范围的弊病。有些城市在利改税试点中，
曾单以人数为标准划分大小企业，就出现大型

商店“化整为零”，变成两家、三家小型商店

的情况，不合理地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减少了

国家财政收入。所以，规定划分小型企业必须

坚持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 确定小 型企业

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划分标准中的人数和利润额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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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上交主管部门一部分调剂基金外，下余部

分以留给企业为好；大中型商业企业的税后留

利，可先按规定留下企业发展基金、奖励基金、

福利基金，下余部分上交主管部门，用于统筹

调剂。主管部门除管好用好集中的资金以外，
还应当帮助基层企业把留给企业的那一部分资

金管好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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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82年的决算数为准，大中、小型企业划定

之后，都是一定三年不变。1983年 1 月 1 日以

后，有些企业由于情 况 变化，无 论“由大变

小”或“由小变大”，都不作调整。
（二）凡是确定为小型商业零售企业的，

都应当实行独立核算，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工商登记，在银行开立帐户。原来没有独立

计算盈亏的自然门店，在实行利改税后，必须

建立必要的帐簿，独立计算盈亏，编报会计报

表。财会人员一时配备不齐的，如果基层店或

中心店的财会力量比较强，也可暂由他们分门

店记帐、核算盈亏。间接费用应由各独立门店

共同分担，具体分摊办法和数额要经过独立门

店和当地财税部门同意。不具备独立核算条件

的自然门店，不能从中心店或基层店 独立出

来，作为小型企业。
（三）商业批发企业、华侨商店、友谊商

店和石油商店（包括加油站），一般都是业务

量较大，经营的多属 紧 俏商品，利润率也较

高，所以，不论其人数是多是少，都不划为小

型企业，以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二、关于饮食、服务和修理企业的所得税

税率和计税单位问题。《试行办法》规定，饮

食服务公司交纳15%的所得税。这是因为，利

改税前，饮食、服务和修理企业的留利水平一

般为80%左右，上交国家的部分为20%左右；

另外，实行利改税后，这些企业原来从成本中

开支的按工资总额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和企业

基金，也要和其他企业一样改在税后留利中列

支。根据以上情况，这些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定为

15%是合适的。实行利改税后，饮食、服务和

修理企业可以公司为计税单位，在一个公司范

围内，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盈亏可以相抵，

按相抵后的净利润额作为计税所得额。实行上

述办法后，国家不再拨款，企业税后有盈有亏

的，由商业主管部门调剂处理。这样，既照顾

了这些企业比较分散、利润水平高低不一的实

际情况，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内部经济责任

制。
营业性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原来已按

八级超额累进税率或固定税率交纳所得税的，
仍应继续按原办法交纳；原来是向国家交纳利

润的，应按大中型企业办法实行利改税；原来

未向国家上交利润或所得税的，均按15%的税

率交纳所得税。
三、关于县以上供销社的计税单位和所得

税税率问题。《试行办法》规定：“县以上供

销社，以县公司或县供销社为单位，按八级超

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国家不再拨款；除国

家规定的个别商品外，国家也不再负担价格补

贴。”以县供销社为计税单位，这是考虑到目

前县供销社有的公司还有亏损的实际情况，允

许县一级供销社可以将所属各公司盈亏相抵后

的净利润作为计税所得额，但如果出现亏损大

于盈利的情况，国家也不再弥补，应用自己的

后备基金或集中的企业留利解决。地区以上的

供销社，原则上应以省、地区供销社的所属公

司为计税单位，个别有困难的，也可以省、地

区供销社为计税单位。具体确定计税单位，由

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与供销社商定。
规定县以上供销社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

纳所得税，也是从实行利改税前供销社上交国

家利润的实际情况考虑决定的，体现了“不挤

不让”的原则，同时，县以上供销社实行八级

超额累进税率，也适应供销社体制改革后一头

联接农村基层商业，一头联接城市消费者和工

商企业，这样“一身二任”的实际情况。利改

税前各地供销社上交财政收入的比例不一样，
统一改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后，原

来上交财政比例大的，可能变小，企业留利就

增加；原来上交财政比例小的，可能变大，企

业留利就减少。因此，在《试 行办 法》中规

定：“县以上供销社税后利润较多的，在抵顶

原由财政拨款的仓库建设资金、简易建筑费、

行政事业费和原在企业留利、费用中开支的补

充流动资金、扶持生产资金、企业基金、职工

奖金之后，剩余部分核定一个 基 数，上 交财

政。税后利润不足原来合理留利水平（包括原

来财政拨款数额）的，经过批准，在一定期限

内减征所得税。”这样，既可以体现“不挤不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让”的原则，避免利改税后出现严 重 苦乐 不

均的情况，又能同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的留利

水平取得大体平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计

算企业的利润基数时，应以1982年 实 现 利 润

数，加上纺织用棉提价而增加利润的因素，再

加上职工奖金改由税后留利列支而增加利润的

因素，作为实现利润的基数。
目前供销社经营的商品，国家给予价格补

贴的近20多种，这些补贴有的是中央有关部门

决定的，有的是地方决定的，也有的是工商两

家商定的。通过利改税，对价格补贴应进行整

顿。对供应情况已经好转或者生产成本已降低

的，就不应再给予补贴；本来就不合理的补贴，
应予取消。今后，供销社经营的商品，凡是国

家统一规定给予价格补贴的，分别由中央财政

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如按照国家规定价格供

应的絮棉，属于1979和1980年两次提价发生的

价差补贴和北方棉的价外补贴，仍由中央财政

拨款弥补。除此之外，凡是省、市、自治区政

府决定的价格补贴，中央财政不负担；凡是地

方和供销社自行商定的，财政部门也一律不给

弥补。
四、关于对商业亏损企业的弥补问题。目

前有一些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财产损失、
商品霉烂变质损失很大，尤其是肉、禽、蛋、

菜、瓜果的亏损数额增加较多，亏损企业和亏

损额还在逐年增加。为了促进企业扭亏为盈，
对商业企业的亏损必须严格审查，从严掌握。
（一）属于国家统一规定的品种和执行国家统

一价格所发生的亏损，即政策性的亏损，才能

给予弥补。也就是：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平价供

应的猪、牛、羊肉，鸡蛋和计划内统销的蔬菜，
以及市场民用煤，其进销差价不敷合理费用而

发生亏损的，可以按财政部、商业部的规定，
继续实行定期补贴或计划补贴的办法，超亏不

补，减亏分成。县以下小城市就地收购、供应

的肉、蛋、菜所发生的亏损，以及大中城市和

工矿区随行就市供应的禽类和细、精菜等所发

生的亏损，都不能给予弥补。（二）由于经营

管理不善、盲目进货、商品霉烂变质、高价进

平价出以及玩忽职守造成财产损失而发生的亏

损，都不应给予弥补。（三）受客观因素影响

临时发生亏损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但主

管部门要帮助企业进行整顿，限期扭亏为盈，
在规定限期内，经财政部门批准，可酌情给予

弥补。超过规定限期仍不能扭亏为盈的，不再

给予弥补。
五、关于对税后利润较多的小型商业企业

收取承包费的问题。小型商业企业 的 经 营 条

件，在客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地处人

口集中的大城市，有的经营的是高档、名牌紧

俏商品，象这类小型商业企业利润水平都比较

高，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企业主观努力

的结果。从各地测算的材料看，为了在同行中

不致出现企业和职工所得差别过大的情况，对

税后利润较多的小型商业企业收取一定的承包

费，是合理的，必要的。例如上海市长宁区百

货公司所属零售商店，符合小型企业标准的共

有12个自然门店，1982年实现利润16.74万元，
利改税前企业留 利一 万元，上交利润15.74万
元。利改税后，分别按八级超额累 进 税 率 计

征，应交所得税6.01万元，税后利润为10.73万

元，如果全部留给企业，企业留利将比利改税

前增加9.7倍。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对这

类企业如不收取一定的承包费，不但会分散资

金，助长企业乱发奖金，还会影响左邻右舍。
因此，应当参照企业利改税前合理的留利额，
对税后留利额增加较多的部分，收取一定的承

包费，或者按固定数额上交一部分利润。
六、关于主管部门从企业留利中适当集中

一部分资金的问题。利改税前，商业企业的利

润留成资金，大部分地区都集中在省、市、县

商业行政部门和公司一级，只是把经理基金留

给企业，企业的机动财力很少。利改税后，对税

后留利的分配，应当适当缩小上级主管部门集

中调剂的部分，相应地扩大基层企业的财权。
这对加强企业经营责任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

经营积极性是必要的。具体办法需要进一步研

究，初步设想，小型商业企业的税后留利，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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